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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一、特殊教育法制化发展过程

特殊教育在我国已有较稳定的体系，其发展有着相应教育

政策的保障，其发展主要分为前期缓慢阶段、后续快速发展阶

段和稳步完善阶段。

首先，前期缓慢阶段。缓慢期主要是起步阶段，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为特殊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1980年我国

的盲聋哑教育部门转变为特殊教育处，我国特殊教育的职能部

门成立。随着我国《宪法》的修改颁布，1982年第五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残疾人教育理论，人们越来越重视特殊教

育，特殊教育也有了正式的法律法规。

其次，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特殊

教育也在快速发展。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的颁布，又

一次肯定了特殊教育的地位。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的修改和完善，让特殊人群受教育得到了更加充分的

保障。2014年政府又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4～2016年）》对特殊教育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

明确的要求，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发展，提升特殊

教育水平，进一步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帮助残疾人全面发

展和更好融入社会，使广大残疾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最后，特殊教育进入了平稳完善的阶段。这就是目前特殊

教育的发展情况，在“依法治教”的理念下，特殊教育得到了

平稳完善的发展。特殊教育更加体现在教育公平上，特殊教育

有着更多的成果。

二、特殊教育法制化发展遇到的问题

特殊教育在法制化发展中遇到了一些现实性的问题，随着

发展深入越来越明显。

（一）特殊教育法制化的内容不完善

现阶段，虽然针对特殊人群教育有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但是特殊教育仍然和普通教育相关联，其独特性并没有得以展

现，法规并没有从特殊人群的需求出发，特殊教育自身的教育

法律法规较少。在特殊教育法制化中要针对特殊教育的特点，

以其独特之处进行教育立法。其次，特殊教育法要在教育康复

阶段进行法律指明，要在教育中注重特殊人群身体康复发展，

让他们在康复阶段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对于特殊教育群体的

康复问题有提出过，在1994年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但是

对于康复的内容、手段、周期并没有进行具有规划，导致康复

和教育相脱离，没有真正地应用在教育中，导致特殊群体教育

和康复无法相结合，其教育康复的目标无法达到[1]。

（二）特殊教育法执行力不够

近年来，特殊教育法制法规政策在不断完善中，但是其发

展的力度不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于法律法规

的实施方面，各个部门对于条例的执行过于表面化，在执行中

缺乏相应的配合和支持，导致部分特殊教育的内容只能体现在

表层。其次，在发展中对特殊教育教师资格授权进行了限制。

对于特殊教育教师的资格证方面，条例规定要颁发相应的特殊

教育教师资格证，但是目前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地区并没有严

格执行，导致教育法无法落实到位，一些法治规定方面还是欠

缺完善。

（三）特殊教育社会保障不够

特殊教育法制政策都是由政府部门进行颁布，多是以文件

的形式出台发布，其制定过程受到了政府支持和关注。但是，

其发展并没有得到社会的保障，社会对于特殊教育法的保障比

较弱。因此，其社会保障力度不够，其出台不能够仅由政府部

门来决定，社会各组织群体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依法治教”背景下特殊教育法制化发展建议

（一）完善特殊教育法制化的内容

在特殊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对于特殊教育法制

法规的制定，要不断推进其完善发展，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

法律制度的完善，能够保证更多特殊人群发展，根据其特殊群

体的特点进行立法。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经

验，要有针对性的借鉴，与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相关的内容相符

合，必须适合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在特殊教育发展中，推进立

法进度，能够让那个特殊教育的发展内容更加完善。同时，特

殊教育要有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要针对

特殊群体设置相应的法律法规，要表现其地方性和特殊性内

容，从而将特殊教育落实。

（二）加强特殊教育法执行力度

特殊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不仅要兼顾特殊教育的特殊性，

也要能结合普通教育的发展趋势，因为，融合教育是未来教育

的发展方向。特殊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就是要使得教育对象融

入主流社会，因此，立法上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只考虑普通

教育立法教育公平便会丧失，只考虑特殊教育立法教育可能与

社会需求脱节。因此，合理调配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政策推

行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特殊教育中残疾人的职业教育是关

键，它与社会保障支持体系中残疾人就业保障是密不可分的。

残疾人职业教育是保障残疾人生活基本水平的基础。残疾人高

等职业教育的立法涉及特殊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

等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体系。要健全残疾人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体

系，关键是要先制定《特殊教育法》[2]，因此，残疾人职业教

育立法是特殊教育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加强特殊教育法社会保障

紧密结合特殊教育政策法规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配合。

政策法规的出台意味着特殊教育拥有了教育的保障前提，有了

实施的具体要求、配套的社会保障才能有目的地建立。只有社

会支持保障体系的建立才能使特殊教育落实到残疾人的现实生

活。因此，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障的衔接配合是促进特殊教育长

足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教育离不开资源的投入，教育投入是办

好教育的基本保证。作为教育这一公共事务的主体，政府理所

当然是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但是，社会的参与和保障不仅能

缓解政府对特殊教育投入的压力，更能宣传社会对特殊教育的

支持。

小结

综上所述，特殊教育法制化有利于特殊教育的完善发展，

特殊群体能够进行针对性发展，对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有很大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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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教”背景下特殊教育法制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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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法治教”在2014年被提出，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措施之一，能够促进教育与法律融合，从而促进我国教育法

制化发展。随着我国教育发展，特殊教育越来越被重视，在依法治教的背景下进行特殊教育是大势所趋，本文将针对特殊教育进

行分析，探索如何在依法治教的背景下进行特殊教育法制化管理，促进特殊教育法制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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